
附件2-2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示范样本）

（此表两页分正、反两面打印）

编号：     防[    ]减免审字第（   ）号

	建设单位名称
	XXXXXXXX公司
	法人代表
	XXX

	单位地址
	XX  市XX路XX号
	联系人
	XXX

	项目名称
	XXXXXXXX花园
	联系电话
	XXXXXXXXX

	项目地址
	XX  市XX路XX号
	建筑面积
	XXXXm2

	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有关条件

	免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1．临时民用建筑 
	申请说明

	我单位XXXXXXXX花园项目属于XXX易地条件项目，已经审批准予易地建设，根据XXXXXXX第XX条规定，该项目符合免于缴纳（减半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条件，现申请免缴（减半缴纳）该项目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单位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XXX

XX年XX月XX日

	
	2．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新改造商品住宅项目
	
	

	
	3．因遭受水灾、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坏后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
	
	

	减半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1．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建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居民住房
	
	

	
	2．新建幼儿园
	
	

	
	3．学校教学楼
	
	

	
	4．养老院
	
	

	
	5．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
	
	

	国家另有规定的减免项目
	1．
2．
3．
	
	

	以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

	经办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以下由财政主管部门填写

	经办科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1．属于免缴、减半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批给《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
2．属于缴纳（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凭《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缴款收据到人防行政审批窗口领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施工审查意见书》、《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书》。


附件3-1
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审查申报须知

一、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标准：

城市（含县城）规划范围内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下列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

1．新建10层（含）以上或者基础埋深3米（含）以上的民用建筑，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
2．新建除一款规定和居民住宅外的其他民用建筑，地面总建筑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4%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
3．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和重要经济目标区除一款规定和居民住宅以外的新建民用建筑，按照一次性规划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4%集中修建6级（含）以上防空地下室；
4．新建除一款规定以外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居民住宅楼，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6B级防空地下室；
5．人民防空重点城市危房翻新住宅项目，按照翻新住宅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6B级防空地下室。
按2、3款规定的幅度具体划分为：一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按照4%修建；二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按照3%修建；三类人民防空重点城市和其他城市（含县城）按照2%修建。
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能修建防空地下室的，须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可以申请易地建设，缴纳易地建设费。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易地建设）规划审查申报表》填写要求：
1．多层建筑指层数为10层以下的建筑；高层建筑指层数为10层（含）以上的建筑。层高2.2米以上的架空层应计算层数，请填写具体的栋号。

2．建设单位意见填写建设项目建设人防地下室的具体要求，要求注明具体栋号修建防空地下室（或缴纳易地建设费）。各期应同步就地修建防空地下室（不允许防空地下室滞后于地面建筑修建）。
附件3-2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

防护设计（易地建设）规划审查表（空白表格）

编号：        防护[    ]规审字第（  ）号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
	
	单位地址
	  市  区（县）    路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详细地址
	 市      区（县）    路    号

	
	项目规划地面总建筑面积
	
	项目规划地下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项目总平规划建设全部内容（具体栋号）
	
	项目总平规划应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
	平方米

	本次申报内容
	本期（第    期）申报

建设内容（具体栋号）
	
	本期（第    期）拟申报就地修建防空地下室面积
	平方米

	
	
	
	本期（第    期）拟申报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面积
	平方米



	
	拟建防空地下室战时用途
	
	拟建防空地下室平时用途
	停车库

	
	本期（第    期）地下空间兼顾人防需要面积
	平方米

	
	经办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电话
	

	项目规划应建防空地下室明细表
	建设单位申报内容                                                                                                      （总平图号：            ；规划审批号：       ）
	行政审批部门核算结果

	
	总平

图栋号
	地面

层数
	地下

层数
	规划地下室建筑面积
	多层建筑地面建筑面积
	多层建筑占地面积
	高层建筑地面建筑面积
	高层建筑占地面积
	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
	核定标准
	应缴纳易地建设费金额（元）
	缴费标准
	申报类别（指易地或修建）
	经办人签字
	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
	应缴纳易地建设费金额（元）
	审核人签字

	
	1
	
	
	
	
	
	
	
	
	
	
	
	
	
	
	
	

	
	2
	
	
	
	
	
	
	
	
	
	
	
	
	
	
	
	

	
	3
	
	
	
	
	
	
	
	
	
	
	
	
	
	
	
	

	
	4
	
	
	
	
	
	
	
	
	
	
	
	
	
	
	
	

	
	5
	
	
	
	
	
	
	
	
	
	
	
	
	
	
	
	

	
	
	
	
	
	
	
	
	
	
	
	
	
	
	
	
	
	

	
	
	…..
	
	
	
	
	
	
	
	
	
	
	
	
	
	
	

	
	项目合计
	
	
	
	
	
	
	
	
	

	
	本次申报合计
	
	
	
	
	
	
	
	
	

	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对以上面积审核意见
	以上项目规划应建防空地下室明细表面积属实

                                               单位盖章：

	建设单位申报

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盖章）：

                                      XX年XX 月XX日


	人民防空办公室审核许可

	市（县）审批窗口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县）窗口审批负责人意见
	窗口审批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县）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县）单位负责人审定意见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防办审批意见（属于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由自治区人防办审批）
	行政审批办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建设单位应当如实向我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规划总平图若有调整和修改应重新申请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审查。

（3）防空地下室应结合地面建筑就地修建。

（4）本表一式三份，可在广西人防网（www.gxrf.gov.cn）下载。


附件3-3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空白格式）

（此表两页分正、反两面打印）

编号：     防[    ]减免审字第（   ）号

	建设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项目名称
	
	联系电话
	

	项目地址
	
	建筑面积
	

	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有关条件

	免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1．临时民用建筑 
	申请说明

	单位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XXX

XX年XX月XX日

	
	2．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新改造商品住宅项目
	
	

	
	3．因遭受水灾、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坏后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
	
	

	减半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
	1．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建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居民住房
	
	

	
	2．新建幼儿园
	
	

	
	3．学校教学楼
	
	

	
	4．养老院
	
	

	
	5．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
	
	

	国家另有规定的减免项目
	1．
2．
3．
	
	

	以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填写

	经办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以下由财政主管部门填写

	经办科室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1．属于免缴、减半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批给《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
2．属于缴纳（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项目，凭《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表》、缴款收据到人防行政审批窗口领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施工审查意见书》、《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书》。


附件4-1
关于*****项目（XX栋）防空地下室

防护设计规划审查意见书（示范样本）
*****市人防办（行政审批局）：


   你办《关于******项目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审查意见》（*****报〔20**〕***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规范》（GB50808—2013）等相关规定，经审核，现就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条件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项目总平图规划总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其中：地面总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核算***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为******平方米。

二、本次申报就地建设***项目（第XX栋）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平方米。按照规定，战时功能XXX,平时功能XXX,共划分防护单元： XX个。其中人员掩蔽单元XX个，面积XXX平方米；医疗救护工程XXX个，面积XXX平方米；防空专业队工程XXX个，面积XXX平方米；物资库XXX个，面积XXX平方米。

三、防护（化）等级：XXXX。

四、附属配套设施******。

五、本次规划总平图号：XXX,方案图号：XXX,规划审批号：XXX，。如项目规划有调整，应重新申请防空地下室防护设计规划审查意见书。

20**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年*月*日印发 
附件4-2
关于*****项目（XX栋）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书（示范样本）
*****市人防办（行政审批局）：


   你单位《关于******项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报〔20**〕***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审核，现就该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条件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项目总平图规划总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其中：地面总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XXXX平方米），项目应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为******平方米。

二、本次申报建设（第1,2，..）栋，地面总建筑面积XXX平方米，核算（第1,2，..）栋拟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为******平方米。经审核，本次申报第1,2，..栋符合《实施办法》第几条第几款，同意易地建设。请凭《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单》一次性足额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三、本次规划总平图号：XXX,方案图号：XXX,规划审批号：XXX。如项目规划总平图或方案图有调整，应重新申请审核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和办理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书。

20**年* 月*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年*月*日印发 
附件4-3

（示范样本）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单（存根）
编号：      防[   ]易审字第（ ）号

          单位：
 你单位修建的             项目（   期    栋   号），应结合修建防空地下室       XXXX平方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桂价费字[2003]462号）规定，应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合计         XXX元（大写：XXXXXXX元），收到通知后，请及时办理缴费事宜。
重要提示：
1.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取原则上不办理退款业务。本次缴费金额以建设单位提供的经批准的规划总平图和方案图核定，若规划总平图和方案图有调整修改，请重新申请审核后再缴费。 

2.缴费完毕，凭缴费收据（或完税凭证）到本办行政审批窗口一并领取《关于XXX项目XX栋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书》和《关于XXX项目XX栋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施工审查意见书》。
特此通知
 收件人/身份证号：                  电话：                  日期：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费通知单
编号：      防[   ]易审字第（ ）号

          单位：
你单位修建的             项目（   期    栋   号），应结合修建防空地下室       XXXX平方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桂价费字[2003]462号）规定，应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合计         XXX元（大写：XXXXXXX元），收到通知后，请及时办理缴费事宜。
重要提示：
1.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原则上不办理退款业务。本次缴费金额以建设单位提供的经批准的规划总平图和方案图核定，若规划总平图和方案图有调整修改，请重新申请审核后再缴费。 

2.缴费完毕，凭缴费收据（或完税凭证）到行政审批服务窗口一并领取《关于XXX项目XX栋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规划审查意见书》和《关于XXX项目XX栋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施工审查意见书》。
特此通知
                                                  XXXX人防办（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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